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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哪些条件？一般在何种情况下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997年3月发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调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和企业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应具备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管理办法

》的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包括上市公司和重点国

有企业。 （1）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最近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

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

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 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 ③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

资产额的40％； ④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⑤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水平； ③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 （2）重点国有

企业。重点国有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除应当符合上述③

、④、⑤、⑤项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最近3年

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已经过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②有明确、可行的企业改制和发行

计划； ③有可靠的偿债能力； ④有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

保证人的担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①前一次发行的债券尚未募足的； ②对已发行的债券有

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延迟支付状态的。 除需



具备以上条件外，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必须报经有关部

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企业

主管部门推荐，报中国证监会审批；重点国有企业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应当由发行人提出申请，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

务院有关企业主管部门推荐，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抄报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对符合《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中国证监会予以批准。 

国务院证券委于1997年3月宣布。现阶段将选择若干家重点国

有企业进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试点，选择范围为国家确

定的500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的未上市公司，上布公司暂不列入

试点范围。 在实践中，企业一般在股市低迷、银行利率较高

的情况下选择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这是因为，股市低迷、

银行利率高时往往是经济周期的萧条期，社会资金紧张。若

从股市筹资，由于股票中价较低，新股发行价或配股定价不

高，筹集的资金量相对较少。如果向银行申请贷款，由于贷

款利率偏高，公司资金使用成本高，筹资代价太大，公司一

般较难承受。 这时，如果采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进

行融资，则往往容易被中场认同接受，公司筹资计划比较容

易实现。因为此时的投资者因股市低迷而观望，希望寻求一

种相对安全并具一定潜在收益的投资渠道，而兼有债券和股

票性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正是这种既相对安全、又具有较大

潜在获利机会的投资品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